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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相对完善的土地复垦立法是指引我国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过程切实推进的必备

规范依据.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所设定的监管主体建制、监管客体识别和监管责任形式

分别呈现出服务型、标准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可借鉴其有益经验,尝试探寻我国土地复垦立

法在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和监管法律责任相关规范设定方面可能的完善路径.应在土地复

垦监管主体所涉组织架构和职权配备事项设定中,凸显权益保障化、效率化、效益化、程序化

之服务型要义;应在土地复垦监管客体所涉损毁土地的界定基准、规程事项设定中,凸显实

用性、可操作性、制约型、阶段化之标准化要义;应在土地复垦监管法律责任所涉罚则设定和

责任减免事项设定中,凸显惩罚性、矫正性、可行性、国家动态干预之复合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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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污染土地复垦是指为提高历史遗留受污染土地的利用能力,并降低其对公众可能造成的

损害,而将该类土地恢复或重建至有益用途所开展的活动.该类活动旨在推动所复垦土地的利用方

式“满足当地的需要并与附近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相适应”[１],进而“通过再利用有效地促进其所在的生

态系统的稳定和生产能力的提高”[２].我国的土地复垦作为一种土地整治活动与英国的污染土地复

垦在所涉对象范围上较为接近,即是“使人为和自然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行动或过

程”[３].相应的监管皆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根据相关规范设定,基于必要的绩效目的考量,对该类活

动所进行的监督与规制.
英国的污染土地复垦立法主要显现为１９９０年«环境保护法»[４](以下简称«环保法»)第２A章“污

染土地”的２９条专门规定,具体涉及监管主体的法定职责、污染土地的识别、污染土地复垦责任主体

的确定、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法律责任设定以及责任分配等事项.该类立法所设定的监管主体建制、
监管客体识别和监管责任形式分别呈现出服务型、标准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并就作为相关“立法保障

的实施活动”[５]之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切实推进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规范依据.
我国的土地复垦立法先后围绕１９８８年«土地复垦规定»(失效)和２０１１年«土地复垦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逐步确立了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６].但在所指引的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过程中,仍存

在所涉监管主体“权责划分不明确”[７]、损毁土地识别相关“技术标准不完备”[８]、“共同责任机制尚未

建立”[９]等问题.且相关规范设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１０],从而阻滞了通过“损毁土地复垦补

充耕地３６０万亩,复垦率达到４５％以上”[１１]之土地复垦预期规模、绩效目标的顺利达成.则不妨借鉴

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的有益经验,尝试探寻我国土地复垦立法在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和监管法律责

任相关规范设定方面可能的完善路径,以就有效监督、规制土地复垦活动提供更为科学、有序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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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一、英国监管主体建制借镜下确立服务型机构设置理念

　　可借鉴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相关立法所凸显的服务型监管主体建制,尝试从监管机构设置理念方

面来推动完善我国土地复垦立法.

１．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的服务型监管主体建制

污染土地复垦的监管主体建制即指有关“依法制定、执行和发展相关规范标准”[１２],而规制污染

土地复垦活动之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组织编制制度,主要涉及机构设置和职权配备事项.«环保法»
第７８A条至第７８H 条、第７８L条、第７８N条、第７８P条在“服务行政”[１３]理念的指引下,对污染土地

复垦的监管主体建制予以了具体规定.
(１)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的机构设置.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的机构设置是指依法实施污染

土地复垦监管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即环境署、环境保护局或自然资源局和所在地方政府.例如,第
７８A条第９款规定:“‘执行当局’是指特殊场地的适当机构及除特殊场地外的污染土地所属的地方政

府;‘适当机构’就英格兰而言,指环境署;就苏格兰而言,指苏格兰环境保护局;就威尔士而言,指威尔

士自然资源局.”该机构设置条款更多地从确保“政府的公务行为应当以社会和公民的需要为出发

点”[１４]之污染土地复垦权利人应有的“土地权益利益机制”[１５]角度出发,基于所规制客体是否为特殊

场地而予以区别设定.这种规定彰显了服务行政理念的权益保障化.
一方面,若污染土地属于特殊场地,则对相关权利人的影响更大.所涉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当基于

更广义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定为环境署、环境保护局或自然资源局所表征的高层级政府乃至中央政

府,以运用相应层级政府所拥有的更为丰富但操作程序较为繁琐之公共资源来实施监管.另一方面,
若污染土地不属于特殊场地,则对相关权利人的影响相对较小.所涉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当基于相对

狭义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定为所在地方政府,以运用该级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较为偏狭但操作程序相

对便利之公共资源来实施监管.
(２)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的职权配备.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的职权配备是指依法实施污染

土地复垦监管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所享有之职务范围内的“特定管理权力”[１６].«环保法»所设定的

复垦监管职能部门法定职权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识别污染土地并确定特殊场地.例如,第７８B条规定:“地方政府须依国务大臣发布的指

南不时检查其辖区,以识别污染土地并确定特殊场地,进而将污染土地的识别结果告知适当机构、土
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以及其他适当主体.”基于此,所涉地方政府对污染土地与特殊场地的高“行政

效率”[１７]之识别、确定,即成为了实施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前提要件.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在监督

与规制行为过程中应坚持效益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切实履行污染土地与特殊场地的识别、确定职

权,在告知所涉相对人识别结果的前提下,基于监管客体的实际状况而实施差异化规制.这种规定彰

显了服务行政理念的效率化.
其二,设定补救方式.例如,第７８H 条第１款规定:“在送达补救通知前,执行机构可就补救方式

与被通知人员、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以及其他人员协商.”第７８L条第１款规定:“接到补救通知

的人,可在补救通知发出之日起２１天内就该通知提起上诉.”基于此,强调所涉执行机构要与复垦义

务人通过“使人民得到更大满足”[１８]之协商来确立具体补救方式,以引导复垦义务人能自觉、积极履

行复垦义务.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在充分尊重复垦义务人意愿的前提下,在补救方式确立过程中

以有效解决现实土地污染问题、满足所涉各方最大利益为“公共权力效益”[１９]依归.这种规定彰显了

服务行政理念的效益化.
其三,收取补救费用.例如,第７８P条第１款规定:“执行机构依据相关规定作出任何特定补救

时,有权向适当人员收取进行该补救时所发生的合理费用.”第７８P条第２款规定:“在决定是否收取

费用以及费用数额时,执行机构应当考量费用收取可能对缴纳人造成的困难以及国务大臣发布的相

关指南.”尽管收取补救费用属于监管主体实施的行政规制范围,但“必须通过对行政过程的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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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检讨行政制度应有的方向”[２０].基于此,强调所涉执行机构收取的补救费用,应明确用于替代执

行.并在收取补救费用过程中,应合理考量复垦义务人的经济状况,充分听取其意见,保障其陈述、申
辩等权利,以合理保护其所涉财产权益.这种规定彰显了服务行政理念的程序化.

２．确立我国土地复垦监管机构设置的服务型理念

确立监管机构设置的服务型理念,即是在我国土地复垦监管主体所涉组织架构和职权配备事项

设定中,尝试借鉴英国有益经验“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回归”[１８],凸显权益保障化、效率

化、效益化、程序化之服务型要义.可从提升监管工作人员职业素养、明晰监管职能部门权责界分、完
善土地复垦费运营行权规范这三个方面来具体推进.

(１)土地复垦监管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当前“土地复垦监管人员监管意识不强,常常造成监管

缺位、错位、越位”[２１],且“多数省份仍然未能建立土地复垦监管专门机构,未能明确土地复垦专职管

理人员”[８],监管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形成相互配合的协作机制”[２２],皆不足以为监管机构合理、高效

运营提供必备人力资源、组织载体保障.
土地复垦费运营行权规范虽然规定较多,但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设定上仍存在不少问题.例

如,«条例»第１８条、２０１２年«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办法»)第１６Ｇ２０条等相关

规范大体上将土地破坏程度和复垦工作量设置为确定征收数额的核心指标,将分类足额预存和专户

协议监管设定为相应征收程序的基本要义,从而确立了土地复垦费征收行权基本规程.但该类规范

更多地置于土地复垦监管部门有效实施监督与规制的立场而展开设定,较少从复垦义务人角度予以

合理考量.又如,«条例»第１８条、«条例实施办法»第２１Ｇ２３条等相关规范大体上将申请、核准、支取、
报告、查核设置为土地复垦费管理行权的基本环节,但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规程设定却较为模糊.此

外,整体管理行权环节设定更多地将所规制的土地复垦费指向为复垦义务人的一类保障性经营成本,
从而弱化了其应有的惩罚性.

(２)提升监管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即指基于服务型行政理念凸显之权益保障化要义,推动土地复

垦监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职业素养同步提升.具体可从所涉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观念和行权能力这

两方面来尝试推进土地复垦“在位”监管.
一方面,优化监管工作人员行政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８６年制定,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４年修改)第６６条之“应当熟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忠于职守、秉公执法”规定,即为包括

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内的“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行政法治观念优化指明了方向.则

应强化所涉行政公务人员的定向、专门法制教育,以明确其为各类、各位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所设

定的责任权限认知;还应凸显所涉行政公务人员的人本理念教育,以强化其“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所
尊重、保护相对人尊严与权利之权益保障意识.

另一方面,改善监管工作人员行权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１９９８年制定,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修改)第３１条之“应当经过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土地管理监督检查工作”规
定,即为包括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内的“土地管理监督检查人员”之行权能力改善指明

了方向.则应从“培训、考核”所涉包括土地复垦监管在内的土地管理法律知识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土地复垦业务本身所涉技术知识入手,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与考核机制,从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两方

面切实提升所涉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权能力.
(３)明晰监管职能部门权责界分.即指基于服务型行政理念凸显之效率化、效益化要义,设定建

制完备、联动协同的监管职能部门权责体系.具体可从所涉行政公务部门的机构建制和联动协同机

制这两方面来尝试明晰土地复垦监管职能部门权责界分.
一方面,落实土地复垦主要监管部门的机构建制.«条例»第５条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确立为

土地复垦主要监管部门,«条例实施办法»第３条规定“应当明确专门机构并配备专职人员”来负责相

应监管工作,即就土地复垦主要监管部门的机构建制事项予以了效率化指引.则既应厘清该“专门机

构”的名称、性质、经费来源和机构本身及其内设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还应明确所涉“专职人员”的职

数、编制事项,以确保主要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事实上,国家层面负责土地复垦工作的职能部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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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司,监督检查职责由内设的“土地整理复垦处”来对口行使.具体监管工作往往

由作为事业单位的“土地整治中心”或“土地整理中心”所代表之“国家Ｇ省Ｇ市Ｇ县四级土地整治机

构”[１１]来进行.应基于此,将土地整治机构界定为经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授权的监管执行部门,由该类

机构来行使相关项目运营各个环节的具体监管职权,授权的行政部门则行使监管相关规划、规程、规
范、标准之宏观决策职权.进而具体查核、补正各级土地复垦主要监管部门的属性、职责、编制等机构

建制事项.
另一方面,确立土地复垦辅助监管部门与主要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机制.«条例»第５条规

定“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做好土地复垦有关工作”,«条例实施办法»第３条

规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配合和行业指导监督”,即就土地复垦辅

助监管部门与主要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协同事项予以了效益化指引.“发展改革、财政、城乡规划、铁
路、交通、水利、环保、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即是土地复垦辅助监管部门.则应厘清所涉行政公务部

门在土地复垦监管过程中的职责界分,分别列举“全过程监管、资金监管、绩效监管和人员监管”[６]的

实施部门与具体监管范围,并明确其各自分工协作事项内容,以确保联动协同机制下的最大监管效

益.所确立的土地复垦监管联动协同机制应以国土部门为主,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其他相关部门

为辅.该类“一元复合型”[６]监管旨在凸显政府的既有监管权威,强化各相关部门在部门权力清单制

度约束前提下的合作、互动,以切实发挥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整体联动效应.
(４)完善土地复垦费运营行权规范.即指基于服务型行政理念凸显之程序化要义,设定合理、合

规地征收、管理土地复垦费所涉公权力行使规范,为监管机构科学、有序行使相应职权提供基本范式

指引.具体可从土地复垦费征收行权和管理行权这两方面来尝试完善土地复垦费运营行权规范.
一方面,充实土地复垦费征收行权规范.事实上,土地复垦费征收是针对土地复垦义务人的一种

负担行政行为.被既有征收行权规范所疏漏的事前行政公开、行政协商程序和事后行政救济程序,应
在征收行权基本规程中予以相应补正,以充分保障复垦义务人必要的知情权、监督权及救济权.

另一方面,细化土地复垦费管理行权规范.应在更进一步细化各环节运作规程的基础上,从既有

预存的土地复垦费中分离出一部分或另行缴存一部分的复垦履约保证金,以根据复垦义务人的实际

复垦状况及质量,来决定该保证金是否返还或返还比例.最终确立更为合理、合规的程序化“‘土地复

垦费＋土地复垦保证金’的复合型保障惩罚机制”[６].

　　二、英国监管客体识别借镜下健全标准化识别规范

　　可借鉴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相关立法所凸显的标准化监管客体识别,尝试从损毁土地识别规范方

面来推动完善我国土地复垦立法.

１．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的标准化监管客体识别

污染土地复垦的监管客体识别即指厘清污染土地复垦“监管主体、责任主体、权利人”[６]在监督与

规制行为过程中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涉及污染土地的界定基准、规程事项.«环保法»第７８A 条、第
７８B条、第７８C条、第７８D 条运用标准化管理方法,对污染土地复垦的监管客体识别予以了具体

规定.
(１)污染土地的界定基准.污染土地的界定基准是指评判某地块是否属于污染土地的具体划分、

判定指标.例如,第７８A条第２款规定:“土地污染事项即是由该地块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基于该

地块地上或地下相关物质原因,而判定该地块处于引起或可能引起明显危害、引起或可能引起受控水

体明显污染的情形.”其中,“危害”即指对生物机体的健康侵害或对它们依存之生态系统的破坏,就人

类而言还包括所涉财产的侵害或破坏;“明显”一词的含义则由国务大臣发布的指南来予以清晰界定.
基于此,«环保法»就污染土地的划分、判定指标通过概括、列举式语词阐述予以了标准化设定,通过对

所涉指标的明确、细化,而凸显了该类土地复垦立法在规范设定上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２)污染土地的界定规程.污染土地的界定规程是指评判某地块是否属于污染土地的具体步骤

与流程.例如,第７８C条规定:“若污染土地确有必要被指定为特殊场地,地方政府征求适当机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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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后可随时将该污染土地指定为特殊场地,或根据适当机构主动提出的意见来决定是否将某污染土

地指定为特殊场地.当地方政府做出特殊场地指定决定后,适当机构做出同意告知或收到政府决定

通知２１天后,该指定决定即可生效.”第７８D条第１款规定:“当适当机构在收到政府决定通知之日

起２１天内,表示不同意地方政府的指定决定,地方政府则需将该指定决定提交国务大臣来决断.”基
于此,«环保法»将地方政府和适当机构设定为界定污染土地及特殊场地的有权主体,地方政府为主导

界定职能部门、适当机构则为会商协同界定职能部门.此外,在设定双重决断机制的同时,也确立了

适当机构的会商协同界定时限以及决断纠纷处置流程.最终通过该类制约型、阶段化的界定规程设

定,而确保形成污染土地界定的科学制度标准,以切实避免在监督与规制行为过程中可能生成的恣意

行权.

２．健全我国损毁土地的标准化识别规范

健全损毁土地的标准化识别规范,即是在我国土地复垦监管客体所涉损毁土地的界定基准、规程

事项设定中,尝试借鉴英国有益经验,凸显实用性、可操作性、制约型、阶段化之标准化要义.可从明

确损毁土地界定基准、厘清损毁土地界定规程这两个方面来具体推进.
(１)损毁土地识别规范存在的问题.既有相关规范设定没有就损毁土地界定规程予以设置,虽有

部分规范设定涉及损毁土地界定基准但较为粗疏.
例如,«条例»第１０条等相关规范虽然就损毁土地界定所涉直接危害指标予以了方向性确认,但

未涉及相关间接土地破坏指标,且没有规定“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的基本类型,也
未就各类损毁土地的不同共有特征之科学事实完成在相关规范事实层面上的类型化确认.又如,«条
例»第６条等相关规范虽然确认了损毁土地界定的差异性事实,但未就具体差异性指标要素予以明确

规定,而影响了其因地而制宜的可操作性.
(２)明确损毁土地界定基准.即指基于标准化识别规范凸显之实用性、可操作性要义,设定清晰

的损毁土地划分、判定指标规范,为科学界定损毁土地提供必要依据.具体可从普适化指标与差异化

指标这两方面来尝试明确损毁土地界定基准.
一方面,就损毁土地界定的普适性指标予以实用化列举.应基于损毁土地的共有特征,而在相关

规范设定中将土地产出率低下、地质构造破坏、生态系统失衡与生产生活妨碍罗列为各类损毁土地的

四项一级测评指标.并基于此设置“损毁土地基准测评附表”,就各项一级指标完成更进一步的二级、
三级指标数值量化,以清晰界分土地的不同损毁级别,为后续相应标准的土地复垦规划设计与工程投

入提供实用化指引.
另一方面,就损毁土地界定的差异性指标要素予以可操作化概括.应将“自然灾害损毁、煤炭钢

铁基地损毁、有色金属钢铁化工基地损毁、高速公路沿线损毁、高铁沿线损毁和南水北调水利工程损

毁”[１１]这六类主要土地复垦区域概括为损毁土地界定的差异性指标要素.根据前述“损毁土地基准

测评附表”,并结合六类区域的不同损毁特征、复垦实施影响因素,分别设置相应的“自然灾害损毁土

地专项测评附表”等六类“专项测评附表”.这六类区域以外的损毁土地测评,根据“基准测评附表”来
量化分级;这六类区域以内的损毁土地测评,则根据“基准测评附表”和相应区域的“专项测评附表”来
一并量化分级,各占权重比的５０％.

(３)厘清损毁土地界定规程.即指基于标准化识别规范凸显之制约型、阶段化要义,设定明确的

损毁土地划分、判定步骤与流程规范,为科学界定损毁土地提供行为方式指引.具体可从界定主体与

界定环节这两方面来尝试厘清损毁土地界定规程.
一方面,确立损毁土地界定主体制约型工作机制.«条例»第２１条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设置为

通过“调查评价”来界定损毁土地的主导职能部门,«条例实施办法»第１０、１１、３５、３６条则将“土地复垦

专家库”中的专家、“同级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一并纳入土地

复垦监管联动协同机制中.则可围绕这四方成员来确立损毁土地界定主体制约型工作机制.“国土

资源主管部门”作为主导职能部门具体设计“调查评价”方案,并做出损毁土地认定初步结果;“土地复

垦专家库”中的专家参与方案设计和初步结果认定,并提交专家论证意见书;作为协同职能部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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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和作为“土地复垦权利人”[６]代表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一
道,即是“调查评价”方案和初步结果的监督确认方,签字确认后所涉方案、结果则正式生效.

另一方面,设置阶段化损毁土地界定环节.«条例实施办法»第２９条就“历史遗留损毁土地认定

结果”复议程序设定了“公告”、“复核”与“裁定”这三个环节,即就各类损毁土地的阶段化划分、判定环

节设置指明了基本方向.“历史遗留损毁土地和自然灾害损毁土地”与“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界

定环节设置大体一致,区别在于发起界定环节设置有所不同.前者应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职权

主动进行的土地“调查评价”环节为起点,后者则应以所涉土地复垦权利人主动申请并由“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被动实施的土地“调查评价”环节为起点.最终,在调查评价环节之后,相继设置认定过程环

节、结果公告环节、结果复核环节和申请裁定环节.其中,前三个环节为损毁土地界定的必经阶段,后
两个环节则为损毁土地界定争议的救济阶段.

　　三、英国监管责任形式借镜下设定复合化责任形式

　　可借鉴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相关立法所凸显的复合化监管责任形式,尝试从监管责任形式方面来

推动完善我国土地复垦立法.

１．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的复合化监管责任形式

污染土地复垦的监管责任形式即指在污染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过程中,针对不同类型的违法或违

约行为所设定的相应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涉及罚则设定和责任减免事项.«环保法»第７８J条、第
７８K条、第７８M 条在复合化归责理念的指引下,对污染土地复垦的监管责任形式予以了具体规定.

(１)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罚则设定.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罚则设定是指污染土地复垦义务人拒

不履行复垦义务,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就该消极行为所设定的惩罚性规范.设定罚则的目的旨在督

促复垦义务人积极履行复垦义务,切实有效地推进污染土地的恢复或重建.
其一,明确犯罪认定标准.例如,第７８M 条第１款规定:“如果某人收到执行机构送达的补救通

知,无合理理由而拒不执行该通知任何要求,即构成犯罪.”基于此,«环保法»将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

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所涉消极行为事项以“收到补救通知”和“无合理理由”为具体构成要件.通过

明确的惩罚性刑法罚则设定,而加大对拒不履行复垦义务行为的制裁力度,以强化污染土地复垦相关

法律责任保障.
其二,厘清犯罪处罚数额.例如,第７８M 条第３款、第４款规定:“犯拒不执行补救通知罪行的

人,经循简易程序可处以不超出五级标准的罚款;定罪后仍拒不执行补救通知,在执行机构决定替代

执行前这一期间,每日处以五级标准数额十分之一的罚款.若污染土地属于工业、贸易或者商务地

块,经循简易程序可处以不超出２００００英镑的罚款,国务大臣也可随时通过命令方式处以更大数额的

罚款;定罪后仍拒不执行补救通知,在执行机构决定替代执行前这一期间,每日处前述金额十分之一

的罚款.”基于此,«环保法»为最大限度地督促复垦义务人积极主动恢复或重建污染土地,或由监管部

门及时完成替代性复垦,而将该类犯罪的处罚形式主要设定为财产刑,并根据污染土地的不同用途设

定了两类幅度的罚款标准及相应滞纳金标准.通过递进式的罚款、滞纳金之复合型财产型设定,对拒

不履行复垦义务之犯罪行为实现清晰、量化制裁的同时,也一并彰显了污染土地复垦监管法律责任设

定的矫正性宗旨而非单一的惩罚性取向.
(２)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责任减免事项.污染土地复垦监管的责任减免事项是指为了限制或免

除复垦义务人的恢复或重建责任,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所设定的责任减免适用情形与补正措施.厘

清责任减免事项的目的旨在基于不同事由、责任行为,宽严相济地科学设定不同责任主体间的归责

事项.
其一,明晰责任减免适用情形.例如,第７８K条第３款规定:“某人指使或允许某种物质存在于

某地块,该物质由于泄露而逃逸至甲地块,甲地块因为存在这些物质而引起或可能引起明显危害或受

控水域的明显污染.若甲地块所有者或占有者未使得或故意使得所涉物质处于该地块上,则不得向

其要求补救.”基于此,«环保法»将相邻地块“物质逃逸”和非“故意”之双重要件设定为责任免除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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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前述第７８P条第２款之“执行机构应当考量费用收取可能对缴纳人造成的困难”规定,则在一

定程度上设定了责任减轻适用情形.可由所在地方政府来承担兜底责任而补足完成污染土地恢复或

重建所需清理费用,以凸显于责任主体归责事项上的可行性要义.
其二,创设责任减免补正措施.例如,第７８J条第７款规定:“对适当主体修复责任的限制并不当

然免除‘执行当局’的土地修复义务,且地方政府不得向复垦义务人追回因补救而招致的费用.”第

７８K条第６款亦存在类似规定.基于此,«环保法»在合理限制复垦义务人补救责任的同时,将监管部

门完成替代性复垦设定为相应的减免补正措施.且将“土地修复”明确为监管部门的当然“义务”,承
担相关“补救费用”亦为应有之义,以凸显所涉监管职能部门在污染土地复垦监督与规制事项上的国

家动态干预要义.

２．设定我国复合化的土地复垦监管责任形式

设定复合化的监管责任形式,即是在我国土地复垦监管法律责任所涉罚则设定和责任减免事项

设定中,尝试借鉴英国有益经验,凸显惩罚性、矫正性、可行性、国家动态干预之复合化要义.可从有

序强化土地复垦制裁性规范、适度扩张土地复垦保护性规范这两个方面来具体推进.
(１)土地复垦法律责任规范存在的问题.既有相关规范设定的惩罚性较弱,难以实现预期的惩戒

与预防效果.例如,«条例»第３７Ｇ４３条等相关规范虽然列明了具体的罚款标准,但就所涉违法行为的

危害性和可能的非法获益而言,其设定的财产罚惩处力度明显偏低.又如,«条例»的“法律责任”专章

设定以行政法律责任为主,以刑事法律责任为补充.所涉行政法律责任除前述财产罚外,还设置了

“责令限期改正”(四项)和“责令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限期缴纳”、“吊销采矿许可证”(各
一项)这八项能力罚,以及“给予处分”、“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各一项).所涉刑事法律责任在第３６、

４３条分别设置了三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类规范设定下的刑事法律责任并非所涉

违法行为的首选制裁方式,往往只是相关行政法律责任不足以实现制裁前提下的递增惩罚选项,而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惩罚性.此外,既有相关规范设定皆根据违法行为情形及其结果来设置相应的

绝对法律责任,并未从行为人主观层面出发考量其致损原因,而设置相对法律责任下的归责范围.例

如,«条例»第１３条就“本条例施行前、后”的相应行为情形予以了一定规定,但并未根据法的溯及力例

外具体事由,基于国家动态干预要义,展开详细的减免复垦义务之类型化设定.
(２)有序强化土地复垦制裁性规范.即指基于复合化监管责任形式凸显之惩罚性、矫正性要义,

设定相对明确、周延的土地复垦监管罚则规范,为切实惩处土地复垦违法行为提供基本路径指引.具

体可从惩处力度和制裁方式这两方面来尝试有序强化土地复垦制裁性规范.
一方面,适当加强所涉财产罚的惩处力度.应根据不同土地复垦违法行为情形,既要将幅度定额

罚逐步调整为动态倍数罚,也要就倍数罚款基准予以适当调整,更多地围绕违法行为可能的非法获益

和危害测评结果来设定相应的罚款倍数.最终在财产罚数额设置上,设定与危害后果及治理成本相

对一致的标准,以加强所涉财产罚的惩处力度,从而增加责任主体的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合理拓宽所涉法律责任的制裁方式.应针对既有可能触发刑事法律责任的三类违法

行为(土地复垦监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违法行为、土地复垦义务人妨碍监

管违法行为、破坏土地复垦违法行为),择其危害性更强者直接对接相应刑法罪名,而将所涉刑事法律

责任设定为首选制裁方式.例如,破坏土地资源罪或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此外,还应在既有行政法律

责任之财产罚、能力罚的基础上,于«土地管理法»修改中适当增加一定的人身自由罚.例如,针对无

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复垦义务、故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土地复垦违法行为,可就相关直接责任人员予

以一定程度的拘留处罚.
(３)适度扩张土地复垦保护性规范.即指基于复合化监管责任形式凸显之可行性、国家动态干预

要义,设定相对公平、合理的土地复垦监管责任减免规范,为适当减免复垦义务人所涉法律责任提供

必要依据.具体可从限定归责范围和溯及力减免这两方面来尝试适度扩张土地复垦保护性规范.
一方面,合理限定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归责范围.应就形成各类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

原因展开对比分析,凸显可行性前提下而合理限定所涉行为人的归责范围.首先,若因作为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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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人之生产建设活动主体的主观过错造成土地损毁,则由该复垦义务人承担完全责任.其次,若因

所涉土地相邻方的原因造成土地损毁,则作为该土地名义上之复垦义务人的生产建设活动主体当完

全免责,由相邻方成为事实上的复垦义务人而承担相应责任.再次,若因所涉土地相邻方和该土地生

产建设活动主体的共同原因造成土地损毁,则由双方根据各自造成损毁的结果,按比例来承担复垦责

任.最后,若因不可抗力等不能预见的客观原因造成土地损毁,则作为该土地复垦义务人的生产建设

活动主体应完全免责,而归入自然灾害损毁土地范围,由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的相应“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来履行复垦责任.
另一方面,适当减免«条例»施行前即存续之复垦义务人的复垦义务.应根据“本条例施行前、后”

的不同行为情形,设定相应的复垦义务减免准则.首先,在“本条例施行前”已办理完结相应手续或许

可证,且从事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损毁的复垦义务人,按照１９８８年«土地复垦规定»(失效)来履行

复垦义务,不涉及«条例»设定义务的减免问题.其次,在“本条例施行前”已办理完结相应手续或许可

证,但在“本条例施行后”才从事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损毁的复垦义务人,应当给予一定的复垦费用

补贴以减免其复垦义务,但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复垦费用的５０％.具体减免比例由主要监管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来自行决断.再次,在“本条例施行前”申请办理相应手续或许可证但尚未完结,在“本条例

施行后”才从事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损毁的复垦义务人,可以给予一定的复垦费用补贴以减免其复

垦义务,但最高不得超过实际复垦费用的１０％.是否减免以及具体减免比例皆由主要监管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来自行决断.最后,在“本条例施行后”才申请办理相应手续或许可证,并从事生产建设活动

造成土地损毁的复垦义务人,不得予以义务减免.但若复垦义务人承担复垦费用确有困难,使得复垦

工程难以为继,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的相应“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当先行垫付而完成复垦工程,但保留向

复垦义务人随时追偿复垦费用的权利.

参　考　文　献

[１]　胡振琪,赵艳玲,程玲玲．中国土地复垦目标与内涵扩展[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４(３):３Ｇ８．
[２]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土地复垦潜力调查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３:１．
[３]　胡振琪,卞正富,成枢,等．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５．
[４]　英国政府法规网．环境保护法[EB/O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５]．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１９９０/４３/contents．
[５]　赵谦．构筑我国土地整理的法律保障[N]．光明日报,２０１４Ｇ０１Ｇ１１(０６)．
[６]　赵谦．互助与自足:土地复垦监管的共同体关系及功能[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８):２２Ｇ３１．
[７]　贺振伟,白中科,张继栋,等．中国土地复垦监管现状与阶段性特征[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２(７):５６Ｇ５９．
[８]　周妍,白中科,罗明,等．中国土地复垦监管体系问题与对策[J]．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４(２):６８Ｇ７４,８２．
[９]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土地整治蓝皮书:中国土地整治发展研究报告(No．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１４．
[１０]杨慧娟．采矿塌陷区土地复垦立法及完善[J]．中国土地,２０１２(１):４４Ｇ４６．
[１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全国土地整治规划(２０１６Ｇ２０２０)[EB/OL]．[２０１７Ｇ０６Ｇ１８]．http://www．mlr．gov．cn/zwgk/ghjh/

２０１７０２/P０２０１７０２１５５６６８２１３２１１３１．docx．
[１２]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３２．
[１３]沈荣华．论服务行政的法治架构[J]．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４(１):２５Ｇ２８．
[１４]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３６．
[１５]李长健,张伟．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结构与利益机制研究———基于农村社区的发展[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１):１Ｇ７．
[１６]高家伟．论行政职权[J]．行政法学研究,１９９６(３):１１Ｇ１７．
[１７]张尚仁．行政职能、功能、效能、效率、效益辨析[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１):２０Ｇ２４．
[１８]刘熙瑞,段龙飞．服务型政府:本质及其理论基础[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５):２５Ｇ２９．
[１９]王伟．政府公共权力效益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３２．
[２０]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２．
[２１]宋雪姣．土地复垦监管影响因素浅析[J]．中国土地,２０１４(６):３４Ｇ３５．
[２２]胡志刚,李玲,赵丽娟．矿山土地复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１(１):５４Ｇ５７．

(责任编辑:金会平)

５５１


